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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些国家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原件 英文] 
 

第第第第 4条之二条之二条之二条之二 洗钱洗钱洗钱洗钱 
 
1. 联合王国坚决支持把关于打击洗钱的法规和制度的规定纳入公约 洗钱本身就是一种

严重的跨国犯罪 有着腐蚀全球金融系统的潜在可能性 洗钱是为支持其他严重犯罪而输

送资金的生命线 打击洗钱的行动是国际标准及合作有助于增进打击犯罪的斗争的关键领

域之一  

2. 联合王国认为 联合国公约提供了一个支持这一进程的机会 可以借此在打击洗钱的

斗争中确认并扩展国际标准的范围 但也存在着一种危险 如果确定一套比既定的国际标

准更弱的新标准 联合国公约反而会损害这一领域中的国际行动  

3. 联合王国注意到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提出的 40 条建议已经构成打击洗钱措施中的
一条全球性的国际标准 大会在其 1999年 6月 10日关于打击洗钱的第 S-20/4号决议中赞
同这些建议 一些区域机构也采纳了这些建议 从而形成了一个把这 40条建议当作真正的
全球标准的全球网络 联合王国担心的是 如果联合国公约确立不同的要求 这个公约就

会削弱这些标准  

4. 这个公约目前的草案把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某些建议纳入第 4条和第 4条之二 其

他建议则未纳入 因此 联合王国提出下面的修正意见  
 
对案文草案的评注对案文草案的评注对案文草案的评注对案文草案的评注 
 
5. 第 1(a)款要求每一缔约国确保在其管辖权范围内建立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对
其他特别易受洗钱影响的机构建立全面管理和监督制度 这一规定与洗钱问题金融行动特

别工作组的 40 条建议中的第 8 条和第 9 条建议相符 这 40 条建议的案文载于
A/AC.254/CRP.11号文件 英文和法文 和 A/AC.254/CRP.12号文件 西班牙文 中  

6. 该案文强调 打击洗钱的制度必须要求验证客户身份 保持记录并报告可疑的交易

然而 这个清单并不是详尽无遗的 这种制度必须是全面的 因此必须包括其他内容 该

条第 2款提供了对这个问题和用语定义的指导 见下文  

7. 第 1(b)款要求每一缔约国确保有关当局能够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开展合作并交换资料
这种合作和交换也是防止和调查洗钱的基本条件  

8. 为执行和适用第 4条 洗钱的刑罪化 和该条第 1和 2款 综合的国内管理和监督制

度以及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开展合作的能力 之目的 所有缔约国均应按照第 2 款的要求采
用并遵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确定的国际标准 大会在上文提到的 1998年 政治宣言 和

各项措施 第 3段 中承认这些标准的重要性  

9. 第 3款规定 一缔约国就第 4条和第 4条之二规定的义务而言应为遵守了公约草案 现

在的 第 23条 条件是 该缔约国必须接受并参加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或其他负责评价

该条规定的反洗钱制度的执行情况的相应区域机构进行的定期同行审查 此处的目标是

确保根据第 23条进行的评价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进行的评价之间不出现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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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联合王国认为 第 4条的案文一经特设委员会最后审定 将第 4条和第 4条之二合并
起来可能是有好处的  
 

第 4条之二 
 

1. 每一缔约国均应  

(a) 在其管辖权范围内建立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对其他特别易受洗钱影响
的机构的综合国内管理和监督制度 以便阻止并查明各种形式的洗钱 这种制度应着

重要求验证客户身份 保持记录和报告可疑的交易  

(b) 在不影响本公约第(14和 19)条的情况下 确保行政当局 管理当局 执法当局及

其他专门打击洗钱的当局 在国内法允许的情况下包括司法当局 能够[在其国内法律
规定的条件范围内1]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开展合作并交换资料  

2. 为执行并适用本条 第 4条和第 4条之二 的规定之目的 缔约国应采纳并遵守

由七大工业化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及欧洲委员会主席设立的洗钱问题金融行动特别

工作组确定的国际标准 为参照之便 本公约附件 列明了这些标准而且大会已在 1998
年 6月 10日关于打击洗钱的第 S 20/4号决议中核准了这些标准  

2 [3. 关于监测缔约国执行本条 第 4和第 4条之二 规定的义务的情况 并在不影响

第(23)条适用于本公约其他规定的情况下 如果缔约国接受并参加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或其他负责评价本条规定的反洗钱制度执行情况的相应区域机构所进行的定期同行审查

即应认为该缔约国遵守了第(23)条 ] 

______________ 

                             

1 联合王国把这些措词包括进去 是为了照顾那些可能倾向于在该项中提到国内法规 在第 14和第 19条中也是如此
的代表团 但联合王国不希望把这些措词写入最后条款 这是一个一般适用问题 尚需由特设委员会讨论  

2 视有关第 23条的谈判的结果而定 本款可能需要加以改动  


